附件2
申请办理延期缴纳税款的税务行政许可

承诺函

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：

我单位（纳税信用级别   级）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，申请延期缴纳税款的税务行政许可。承诺下列事项真实、数据准确：

□不可抗力的事实确导致了较大损失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较大影响，且有相关灾情证明材料留存备查。

□当期货币资金余额在扣除应付职工工资、社会保险费后，不足以缴纳税款：

1.当期货币资金余额（截至申请日止）             元，其中：银行存款余额               元，外埠存款和其他货币余额          元，现金         元。

2.银行存款余额包括有国家法律、法规明确规定企业不可动用的专项用途资金            元，且有相关证明文件留存备查；包括有开具承兑汇票、信用证等货币结算业务所缴纳保证金            元，且有承兑协议、保证金协议和会计处理凭证留存备查。

3.税款所属当期应付而未付的职工工资           元，税款所属当期应付而未付的社会保险费          元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纳税人（章）或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税务机关特别提示：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，虚构申请理由和条件骗取延期缴纳税款的行政许可申请的纳税人，税务机关将依法追缴税款、加收滞纳金并实施税务行政处罚。同时，纳税人将被列入不诚信纳税人名单、调低其纳税信用等级，对其法定代表人、财务负责人、经办人纳入纳税信用D级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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